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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251305

聯 絡 人：莊宗翰05-2254321(或市境直撥1

999)#359

電子郵件：a695715002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550107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函知105學年度可能因減班而產生

超額教師，惠請轉知有意申請介聘他縣市之教師審慎選填

志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105年3月25日嘉特人字第1050

001004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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